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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 5日 

 

关于“超前点播”模式一审判决的几点思考 

一、 案件背景介绍 

去年年底，热播剧《庆余年》上线。网友在追

剧过程中，忽然发现几家视频网站针对剧集提供了

额外的“超前点播”服务——“会员可 3 元解锁本

集超前点播特权，提前追剧…… ”。 

该服务一经推出就引发网友了热议。不少网友

认为，“超前点播”的出现侵害了 VIP 会员权益，

影响了观影感受。尤其是希望不被剧透的会员，只

得再次购买超前点播服务，产生了新费用。但相关

网站认为，平台推出该项服务是正当的市场行为，

而原有 VIP 会员的权利没有受到影响，更新速度没

有改变，超前点播只是为有需求的会员提供了额外

的收费服务。 

在此背景下，某 VIP 会员（以下亦称“吴某”），

认为北京某视频网站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某视频

网站”）在其运营的某视频网站平台上对《庆余年》

等剧实行“付费超前点播”的方式侵犯了其身为黄

金 VIP 会员的消费者合法权益，将某视频网站诉至

北京互联网法院。 

2020 年 6 月 2 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该案进行

宣判。确认更新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的《某视频网

站 VIP 会员服务协议》中导言第二款部分内容无效；

确认涉案 VIP 会员协议中关于“超前点播”的条款

对原告吴某不发生效力；某视频网站向原告吴某连

续 15 日提供该视频网站“黄金 VIP 会员”权益，使

其享有该视频网站已经更新的卫视热播电视剧、该

视频网站优质自制剧的观看权利；某视频网站赔偿

吴某公证费损失 1500 元；驳回原告吴某的其他诉讼

请求。 

二、 一审判决的关注点 

1、 肯定“会员制”的服务模式，认为个性化服务

并无不妥 

判决一经作出，不少媒体纷纷采用了“超前点

播被判违法”标题进行报道，部分用户也因此误解

“超前点播”本身违反法律规定。然而，一审法院

的观点是：“视频平台基于消费意愿提出的会员制服

务模式，已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在此基础上，深挖

需求，贴合用户，催生差异化、适配型的个性化服

务，并由此探索新的视频排播方式，本无不妥”。该

条认定，实际是赋予了视频平台本身的自主经营权，

以及对于服务方式选择的权利。当然，一审法院对

于视频平台在商业模式的选择上也给予了三条红线：

第一，遵循商业条款；第二，尊重用户感受；第三，

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 

正如某视频网站在一审判决后发布的公告所言，

“超前点播”本身并没有被法院判定违法，法院认

可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平台对商业模式作出

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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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肯定视频平台推出“超前点播”等个

性化服务的同时，如何符合法律规定、尊重用户感

受以及遵循商业条款，就是本案中值得探讨的问题。 

2、 排除主要权利义务且未尽合理提示义务的格式

条款无效 

法院确认某视频网站的会员协议属于格式条款。

视频平台的会员协议属于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且未

与用户协商的合同条款，符合格式条款的法律界定。 

进而，法院认为，对于实质上存在法律规定无

效情形（免除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

权利）的格式条款，不能通过合同约定来确认其效

力，亦不能通过合同约定来排除平台应尽的合理提

示义务。 

基于此，格式合同条款是否有效，一方面是看

条款本身是否存在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无效情形，另

一方面在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是否已经采取了合

理的方式对相对方尽到了相应的提示与说明义务。 

那么具体而言，对于此类服务协议，何种方式

属于“合理的方式”？ 

根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六条1，一般

                                                        
1 “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对格式条款中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在

合同订立时采用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

而言，此类条款必须采用足够能引起对方注意方式

（如加黑、加粗、格式、字体）。对于网络平台，对

于需要特别确认的条款（如管辖条款、免责条款），

还建议以单独跳框、“点击同意”等方式进行确认2。 

另外，在即将生效的《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

条第二款规定3中，一方面将《合同法司法解释（二）》

的规定融入，另一方面将提请对方注意的条款扩大

到“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 

3、 单方改变会员权益需谨慎 

法院认为，“付费超前点播”纵向切割了吴某

的“黄金 VIP 会员”权益，单方变更不对吴某发生

效力。具体而言，法院认为，“虽然基于某视频网站

网络服务的特点，可以单方变更合同条款，但应当

以不损害用户权益为前提。某视频网站单方增加付

费超前点播条款的行为损害了吴某的主要权益，对

其不发生变更合同的效力。” 

可见，法院认为视频平台可以单方变更合同条

款，只是变更的条款不能损害在先用户的权益。因

此，本案的关键是对黄金会员用户权益外延的划定。 

法院认为“超前点播”损害吴某会员权益的主

要原因在于，某视频网站对于 VIP 会员权益介绍所

                                                                                          

并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格式条款予以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符合

合同法第三十九条所称‘采取合理的方式’。” 

2 参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纠纷案件若干问

题的讨论纪要》，“网络销售平台使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订立管辖协

议、免责条款，仅以字体加黑或加粗方式突出显示该条款的，不属于

合理提示方式。消费者主张此类管辖格式条款、免责条款无效的，人

民法院应予支持。网络平台通过单独跳框的形式对管辖条款、免责条

款进行单独的特别提示的，消费者通过点击同意该条款的，该管辖条

款、免责条款成为双方合同的组成部分，消费者主张该条款无效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免责条款存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情形的

除外。” 

3 “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

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

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

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

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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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用语应当被解释为黄金会员享有优先于其他

人（包括非会员也包括购买额外服务的会员）看剧

的权利。因而，某视频网站单方变更的合同条款侵

害了吴某可以优先于所有其他人看剧的权益。 

对于会员而言，主要权益究竟包括什么？如果

某视频网站在宣传中仅表明黄金会员可以比普通会

员每周先看一定集数，或者划分会员等级，并对不

同等级的用户设置对应的权益，那么法院可能做出

不同的认定。 

 

三、 我们的建议 

本案目前仅处于一审判决阶段，某视频网站是

否会提起上诉以及进入二审后本案的走向，我们会

持续关注。我们认为，法院在认定用户权益的外延

时，需要结合行业的惯例、特定网站对外宣传内容、

价格的合理性等因素，并从促进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的角度对合同条款进行解读和综合判断。 

尽管如此，基于本案的一审判决，从规避风险

的角度看，视频平台可以注意如下几点： 

1、 合理设计会员协议 

视频平台在设计会员协议时，一方面条款表述

应当明确，另一方面也应当考虑到将来可能采用的

经营模式，并预留相应的空间。就会员而言，可以

设置不同的会员等级，并根据等级设置不同的权利

内容，并明确告知消费者。 

在近日，我们注意到阅文集团发布了“单本可

选新合同”。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前段时间众多

作家提出的意见，修改了部分被广泛质疑的条款，

并推出了三类四种协议。这是平台方的一种有益的

尝试，也给了视频平台方一个参考。对此我们将持

续保持关注。 

2、 尽到合理的提示责任 

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进规定，提供格式

条款的一方应当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

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

款予以说明。合同常见的提请合同相对方注意的方

式包括：（1）从行文安排上，可以在文首对需要提

述对方注意的条款进行归纳总结或者指向具体条款，

从而使合同相对方可以快速找到对其利益有重大影

响的条款；（2）从格式上可以对相关条款采取下划

线、加粗、不同颜色标注等方式；（3）采用在线签

约方式签署合同时，视频平台在设计签约流程时，

除了要求用户点击“我同意”按钮外，对于经常发

生纠纷的条款，可以再以跳出提示栏等方式在用户

点击“我同意”前提示用户注意并确认已经阅读、

理解条款含义。 

3、 单方变更条款的生效 

如果视频平台在会员签署会员协议后希望单方

变更会员协议，尤其是变更条款会对会员权益产生

相应影响的情况下，则建议以适当方式提示用户并

重新签署协议：（1）通知会员 VIP 会员协议发生变

更，要求会员重新点击“我同意”按钮，变更后的协

议条款自用户点击“我同意”按钮之日起生效；（2）

如果在服务过程中用户拒绝点击“我同意”按钮，

则在用户续费时提示用户重新签署 VIP 用户协议；

（3）新的业务模式如果存在与原 VIP 会员协议冲突

的内容，可以就新的业务模式制定新的使用协议，

用户在接受新的业务模式服务前需要点击“我同意”

按钮签署相关使用协议。该使用协议约定其为 VIP

会员服务协议的补充协议，与 VIP 会员服务协议不

一致的，以补充协议为准。如果用户拒绝接受该使

用 协 议 ， 则 可 以 不 选 择 该 项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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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4、 广告宣传不能误导消费者 

VIP 会员协议通常会被认定为格式条款。根据

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

上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

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相关广告、推广资料等可

以作为解释合同中服务质量和范围的依据之一。因

此，如果广告宣传推广文案对合同约定的权利范围

作了扩大或细化，法院可能根据该广告文案对合同

条款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的解释。基于此，

视频平台在进行相关宣传时，表述应当明确，不能

误导消费者。提醒视频平台方在修改 VIP 会员协议

的同时，不应忽视对于服务广告的审核与把关。 

四、 结语 

近几年视频网站提供的丰富的视频节目和内容，

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极大促进了中国文化产业

的发展。作者、观众、平台是一个产业生态圈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任何一方的过于强势，都可能损

害到整个产业生态圈的健康发展。而对于格式文本

的制作，以及平台公示方式的选择等，也对于律师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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